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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內涵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及內容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完成憲制責任並修訂有關
條例

➢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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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憲法序言最後一段)

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

➢ 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
奮鬥的成果，

➢ 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
度和根本任務，

➢ 是國家的根本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全國各族人民、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

➢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

➢各企業事業組織，

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
准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
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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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香港特區的市民也須遵守憲法

第五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
的義務。

第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
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第五十五條 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
聖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

所有中國公民都要遵守國家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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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國家安全，人民會怎樣？

歴史的教訓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42)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60)

➢八國聯軍侵華(1899-1901)

➢巴黎和會導致五四運動(1919)

➢日本侵華(1931-1945)

最近的例子

➢ 俄烏戰爭(2022至2024年2月)

烏克蘭平民傷亡人數約3萬名。
(烏警方的估計)

➢ 以巴之戰(至2024年4月)
   加沙死亡人數估計三萬多，受

傷七萬多，大部分是婦孺。
   (聯合國的估計)

1840年中國人口約為4.1億
1948年中國人口约為4.6億



國家安全的定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一章 總則 第二條

「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址、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

   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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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的五大要素

➢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就是堅持以民為本，為了人民福祉，穩固國家安全，
可讓人民安居樂業、休養生息。

➢以政治安全為根本，就是堅持為國家主權，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有國安根本責任，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則有國安憲法責任及履行國家職務
。

➢以經濟安全為基礎，就是確保經濟發展不受侵害，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增
強國家經濟實力，為國家安全提供基礎。

➢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就是在以上領域，制定並實施合
適策略和措施，以期能夠穩固基礎，並提升應對內外風險和挑戰，能夠以
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

➢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就是要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在注重維護本
土國家安全利益的同時，注重維護共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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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的五對關係

✓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強調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的相互聯
繫、相互影響；

✓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強調國土安全與國民安全的有機統
一；

✓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強調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
威脅相互影響，並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相互轉化；

✓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強調發展和安全是一體兩面，發展
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國；

✓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強調全球化大環境下中國和世界的
安全已經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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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國家安全範圍

政治安全： 一般而言是指政權安全。國內發生動亂，引致政府倒台。
           在新 的政府未能控制大局前，人民的生活及社會的秩序
           必受影響。外來的勢力乘機奪取利益。
             
軍事安全： 滿清富裕，但因閉關自守，軍事不夠現代化，因而被各
           國欺負，造成我國百年屈辱(1840-1949)。沒有足夠軍事
           能力，保家衛國，導致老百姓家破人亡、子離妻散。

國土安全︰ 八國聯軍入侵後，清朝不斷割地賠款。《璦琿條約》和
          《北京條約》，令清朝失去大幅土地。其後外蒙古獨
           立，國土更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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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政權安全 --- 中央、特區的政府能正常運作

2019年，黑暴橫行，社會秩序被破壞

➢ 圍堵政府總部及其他部門，阻礙出入，令其無法運作。

➢ 干擾執法部門，令其內外受敵，難以正常執法保障市民。

➢ 設法操縱選舉，以達致癱瘓政府的目的。

➢ 破壞社會秩序，堵塞機場、干擾地鐡，令旅客和市民無法通行。

以上種種行動，持續發生，令市民人人自危。

目的就是破壞政權的安全。政府倒台，奪權成功。

「一國兩制」危危可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及時出臺。

11



軍事安全  ---  有能力保衛國土、保護人民

有軍事網站公佈2024年軍力排名

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則分別為前3名。

1月25日，國防部記者會上，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回應問題時稱，評
判軍隊不能只看能力，要看它的國防政策和軍事戰略。

吳謙說，「我認為評判一支軍隊，既要看它的能力，也要看它的國防政

策和軍事戰略」。他強調，「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            (以上報導來自HK01)

2024年美國軍費為8.8仟億美元，中國軍費是16.9仟億人民幣，

約2.3仟億美元，比率約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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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台灣著名詞作人小軒寫了歌曲《夢駝鈴》，內有兩句歌詞︰

                 風沙揮不去印在歷史的血痕
風沙揮不去蒼白海棠血淚

二戦後，我國國土約有950多萬平
方公里，像一隻雄雞。

大清帝國全盛時的國土有1300多萬
平方公里，像一片秋海棠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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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增加的國家安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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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安全

糧食安全 數據安全

人工智慧安全

最新加入的國安規範

http://www.baidu.com/link?url=EafyhpQdQE5D-xBUxga_GWdNXLJrWXb0ZYUi_dJMGK3ql-JPxCl0ks0X-pSyXdo9gKfsN5E48QqaxDZgNvKhvFSAGcP4WxIXr-RtVuJe2LsERd6L1sVEnAODNbNf-6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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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糧食巨頭都是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跨國糧商，
控制著全世約80%的糧食交易量，有定價的權力。糧

       
食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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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

“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

此句話源自龔自珍（1792－1841），他清代思想家、詩人、
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他認為文化才是民族的根本。

希特勒也曾說過:“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
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滅承載它的語言;

要消滅它的語言,首先要從他們的學校教育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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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麥爾先生說，法國語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

最明白，最精確；又說，我們必須把它

記在心裡，永遠別忘了它，亡了國當了奴隸的

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

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

韓麥爾先生發給我們新的字帖，帖上都是

美麗的圓體字：

“Viva France” 

阿爾豐斯·都德
Alphonse Daudet

的小說「最後一課」

建議：去看看國家傳承少數民族的文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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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安全 
例子：導航系統

1993年，我國貨櫃船銀河號，在馬六甲
海峽航行的時候，被美軍軍艦的攔截，
要求登船檢查。
貨運船相當於是一個國家的離岸國土，
是不允許別國的軍事單位、隨意進入。
貨輪拒絕美軍要求後，船上的“GPS”
失效。起初以為是“GPS”系統壞了，
查核後才知道，是美軍截停了貨輪上的
“GPS”使用權限。為了不讓航線發生
偏移，船隻只能停航，等候救援。過了
30多天才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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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應運而生

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是中國自主建設

運行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是為全球

用戶提供全天候、全天時、高精度的

定位、導航服務的國家重要時空基礎

設施。

現已在交通運輸、農林漁業、氣象測

報、通信授時、電力調度、救災減災

、公共安全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 。

高德地圖依賴一組衛星導航系統來實現定位和導航功能。這些系統包括
美國的GPS、俄羅斯的GLONASS、歐洲的Galileo以及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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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安全

例子：北溪天然氣管道

北溪天然氣管道（德語：Nord Stream)是一個離岸天然氣管道計畫，包含1號、
2號兩條平行管道，從俄羅斯維堡起步，穿越波羅的海一直到德國格來斯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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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溪I和II於2022年9月被破壞。有西方傳媒認為是俄羅斯所
為。丹麥想調查，後來宣佈放棄。至今未有國家承認責任。



有很多部保障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
應對各類需要，以下是一些例子。

✔國家安全法

✔國家情報法

✔國防法

✔反間諜法

✔反分裂國家法

✔反恐怖主義法

✔戒嚴法

✔網絡安全法

✔生物安全法

這些有關國家安全的全國性

法律並沒有放入基本法的附

件三，因此不在香港特區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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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
保障國安的法律和機構

回歸後
至2020年初

法律賦予港督及政府的權
力，例如：
✓無需經審訊，可驅逐任

何人出境
✓港督批准，可竊聽任何

人的資訊

設有專門的機構及人員搜
集所有政治性的資料
✓政治部--名義上隸屬於

保安局，實際上直接受
命於港督

❖有關法例
已被取消

❖政治部於
1994年解
散，不復
存在

❖基本法二
十三條無
法落實

2020年5月
全國人大通過議案

授權常委會
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制定法律，
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
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
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
事務的活動。



「國家安全法」和「香港國安法」都是全國性法律

範疇 國家安全法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

分裂國家、

煽動、顛

覆政權、

等等

第二章：第15條第二款

防範、制止和依法懲治任何叛國、分裂

國家、煽動叛亂、顛覆或者煽動顛覆人

民民主專政政權的行為、泄露國家秘密、

境外勢力的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

動等行為。

第一章第一條

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有關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

能源安全 第21條國家合理利用和保護資源能源 沒有

糧食安全 第22條健全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沒有

網絡安全 第25條網絡與信息安全 沒有

生態環境 第25條完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體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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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涉港國安立法的決定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會議認為，近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風險凸顯，“港獨”、分裂國家、暴
  力恐怖活動等各類違法活動嚴重危害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一些外國和境外
  勢力公然干預香港事務，利用香港從事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活動。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和
  第62條第2項、第14項、第16項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的有關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如下決定：(共7條)

一，國家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堅持依法治港，維護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
       秩序，採取必要措施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28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涉港國安立法的決定(續一)

二、 國家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和境外勢力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
           務，採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外國和境外勢力
           利用香港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三、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香港特 
         別行政區應當盡早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規定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四、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和執行機制，強化
          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力量，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工作。中央人民政府
          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依法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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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涉港國安立法的決定(續二)

五、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開展
          國家全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等情況，定期向中央人民政
          府提交報告。

六、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國家、顛
          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
          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
          將上述相關法律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實施。

七、本決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_百度百
科 (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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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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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1至6條)

第二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構
第一節 職 責  (7至11條)
第二節 機 構  (12至19條)

第三章 罪行和處罰
第一節 分裂國家罪   (20、21條)
第二節 顛覆國家政權罪   (22、23條)
第三節 恐怖活動罪   (24至28條)
第四節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29、30條)
第五節 其他處罰規定   (31至35條)
第六節 效力範圍   (36至39條)

香港國安法的主要內容

32



香港國安法的主要內容(續)

第四章 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和程式

                (40至47條)

    第五章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機構 

                (48至61條)

第六章 附 則     

                (62至6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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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的執行機構

香港國安架構圖

四宗罪
分裂
國家 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恐怖
活動顛覆

國家政權

1. 監督問責

2. 指派顧問（提供意見）

1. 研判形勢，提出意見和建議

2. 監督、指導、協調、
支持香港履行職責

3. 收集分析情報

4. 依法辦理案件

1. 分析研判形勢

2. 規劃工作

3. 制定政策

4. 建設制度和執行機制

5. 協調工作或行動

在國務院批准下，行使案件管轄權

中央人民政府

駐港國安公署
政
務
司

國安委職責
財
政
司

警
務
處

國
安
部
門

保
安
局

入
境
事
務
處

海
關

秘
書
處
主
任

律
政
司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主
任

香港國安委
（主席︰特首）

律政司專門部門負責檢控

國安特委法官

三類涉及國安事務的案件
轉內地檢察及司法機關

特首指定某些法官

徵詢

香港終審首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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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駐港國家安全公署

特區政府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2、13條)

  研判香港國家安全形勢，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政策；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協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資訊不予
    公開，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第14條*)

為了加強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溝通協調，中央任命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列席香港
  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第15條)

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職責。 (第48至61條) 。

*人大常委會解釋：有權對是否涉及國安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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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條 ---行政長官證明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

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第47條)

人大常委會解釋立法原意：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沒有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

發出的證明書，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應當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履行法定職

責，對該等情況和問題作出相關判斷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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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委員會的組成

特首任主席；9名當然成員（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
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警務處維護國家安
全部門的負責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行政長
官辦公室主任）。

下設秘書處，由秘書長領導，秘書長須特首提名，中央政
府任命。

設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政府指派，國安事務
顧問列席港區國安委員會的會議。

37



38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可
採取香港特區現行法律准予警方調查嚴重犯罪案件時各種措
施。(第16 、17 條)

➢收集分析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資訊；

➢部署、協調、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和行動；

➢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進行反干預調查和開展國家安全審查；

➢承辦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交辦的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執行本法所需的其他職責。



律政司專門部門負責檢控
(第18條)

律政司設立專門的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檢控工作和其他相關法律事務。該部門檢

控官由律政司長征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同

意後任命。

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人由行政長官任命，

行政長官任命前須書面徵求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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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委任審國安案件的法官
(第44條)

行政長官應當從裁判官、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法官、上訴法庭法官以及終審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
也可從暫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理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行政長官在指定法官前可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

上述指定法官任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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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
(第46條)

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進行的就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提起的
刑事檢控程式，
 律政司長可因以下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
 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

✓    基於保護國家秘密
✓    案件具有涉外因素
✓    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應當並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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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案件的辦理調查

第四十三條：警務處國安部門負責並可以採取以下
措施：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

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

      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

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

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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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案件的辦理調查（續）

（四）要求資訊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

      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

      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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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案件的管轄

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本法規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但本法
第五十五條規定的情形除外。(第四十條)

第五十五條： 出現下列情況，由特區政府或駐港國安署提
出，國務院批准，由駐港國安署行使管轄權。

  1.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

   2.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

情況的;
   3.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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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案件的審理

檢控---第四十一條第二款

• 未經律政司長書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就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提出檢控。

審判---第四十一條第四款

• 審判應該公開進行。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公共秩序等
情形不宜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但判決結果一律
公開宣布。



香港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

第六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
            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

 第六十五條 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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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遵循的一些原則

第五條第一款
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罪刑法定

第五條第二款
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
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
和其他訴訟權利。
任何人已經司法程式，不得就同一行為再予
審判或者懲罰。

無罪假定

有辯護權

一罪不可再審

第39條
本法施行以後的行為，適用本法定罪處刑。 無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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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

《香港基本法》第三章第三十九條第一款 《香港國安法》第一章第四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

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

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

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

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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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自由和人權

保障的自由和人權 有關的限制

第十九條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
為限：(1)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2)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第二十一條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

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
甯、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
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第二十二條
一、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

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
利。

二、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
共安甯、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
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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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3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
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有那些部分不適用？

聯合王國政府(英國政府)在一九七六年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時，曾作出若干保留條文及聲明，並把該公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包括
香港在內的10個英國屬土。

其中一條是：「聯合王國政府就第二十五條（丑）款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
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保留不實施該條文的權利。」

  第二十五條（丑）款：「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
                        ---自由表現」

有興趣進一步瞭解此公約及有關保留的，請進入以下網址:
ICCPR (cma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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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國家罪
第二十條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
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
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
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犯前款罪，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組織

實施

策劃

參與

分離出去

非法改變
法律地位

轉歸
外國統治

不論是否使用或以武力相威脅

罪行分裂國家罪(續一)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條

罪行 - 分裂國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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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國家罪(續二)

第二十一條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
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十條

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
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
他形式的支援的，犯分裂國家罪者，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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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

協助

教唆

金錢或
其他財物
資助

分裂國家

分裂國家罪(續三)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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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國家政權罪

第二十二條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
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即屬犯罪：

（一）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

（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
  （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權機 關依法履行職能；
（四）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

常履行職能。

犯前款罪，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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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國家政權罪 (續一)

組織

實施

策劃

參與

須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非法手段

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
確立的根本制度

1. 推翻中央或特區政權機關
2. 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央或特區政

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3. 攻擊、破壞特區政權機關及其設施，

使其無法履行職能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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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國家政權罪(續二)

第二十三條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
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十條

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
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
他形式的支援的，犯顛覆國家政權罪者，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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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

協助

教唆

金錢或
其他財物
資助

顛覆
國家政權

顛覆國家政權罪(續三)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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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活動罪
第二十四條

為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
張，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以下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
恐怖活動之一的，即屬犯罪：

（一）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二）爆炸、縱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
 （三）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電力設備、燃氣設備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設備；
 （四）嚴重干擾、破壞水、電、燃氣、交通、通訊、網路等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電子控制

系統；

 （五）以其他危險方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其他情形，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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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活動罪(續一)
第二十五條 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即屬犯罪，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
罰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並處罰金。

第二十六條 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培訓、武器、
資訊、資金、物資、勞務、運輸、技術或者場所等支援、協助、便利，或者製
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形式
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第二十七條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

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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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s 

脅迫：

1. 中央政府
2. 特區政府
3. 國際組織
4. 威嚇公眾

以實現政治主張

組織、策劃、實施、參與
實施或威脅實施

造成或意圖造成嚴重社會
危害的恐怖活動

目的 行為

罪行 - 恐怖活動罪(續二)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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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 - 恐怖活動罪(續三)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四條

• 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 爆炸、縱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

• 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電力設備、燃氣設備或者其他易燃
易爆設備

• 嚴重干擾、破壞水、電、燃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服務
和管理的電子控制系統

• 以其他危險方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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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 - 恐怖活動罪(續四)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

• 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 (第二十五條)

• 提供培訓、武器、資金、物資等 (第二十六條)

• 製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等物質或以其他形式準備(第二十六條)

•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 (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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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十九條

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
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
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
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
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
      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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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續二)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犯前款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

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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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
機構/組織/

人員

境外
機構/組織/

人員

• 請求實施
• 串謀實施
• 接受指使、控制、資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援實

施

以下行為：

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
的國家秘密或情報

罪行 -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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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 -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續四)

對中國發動戰爭或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脅，對中國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對特區或中央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

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對香港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對香港或中國進行制裁、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通過非法方式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的憎

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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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諸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立法的例子

美國--比較出名的有23部，以下是一些例子。

➢1947年，美國通過《國家安全法案1947)》，設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機構。

➢《美國法典》對煽動罪、叛國罪都有作出規定，叛國罪最高刑罰為死刑。
其中盧根法就是針對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國家事務的活動。

➢《外僑登記法》處理顛覆政權的活動。

➢《情報改革與恐怖主義預防法 2004》增強應對恐怖主義活動的監控及處理。

➢ 美國1991年頒佈了關於《國家安全教育法》，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委員
會」，資助美國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開設關於國家安全的課程或進行相關
研究。

➢《美國愛國者法案 2001》打擊恐怖主義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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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諸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立法的例子(續一)

英國

➢ 英國在 1911年就已頒佈了《反間諜》成文法，1989年頒佈《政府
保密法》。在英國，「隱匿叛國」的審判過程與謀殺相同，最高刑
罰為終身監禁。「911事件」後，英國在10年內連續頒佈4部與反恐
和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

➢ 英國通過了《2019反恐和邊境安全法案》，擴大針對部分恐怖主義
罪行的域外司法管轄權，亦新增禁止英國公民前往或停留指定衝突
區域的法例，違例者將面臨最高10年監禁。

➢ 英國亦十分重視國家安全教育，2011年起，英國所有中小學日常全
面實行「綠十字互聯網安全守則」教育，以提升學生的網絡分辨能
力和抗誘惑力。

➢《2000年政黨、選舉及全民投票法》防止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國家
事務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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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諸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立法的例子(續二)

加拿大

➢ 2017年，加拿大頒佈了《國家安全法案2017》，旨在改革對包括加拿大
皇家騎警、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和通信安全機構等加拿大國家安全機構的
監管。

➢《刑事罪行法典》針對恐怖主義活動, 分裂國家, 顛覆政權 (以及叛國和煽
動叛亂) ，最高可判14年監禁。

➢《資訊公開法》保障會危害國家安全的資料不被披露。

➢《加拿大安全情報機關法》賦予執法權力以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個案。

➢ 2000年加拿大議會通過《清晰法案（The Clarity Act）》，規定一個省的
獨立公投必須「清晰」定義。它對選民所提出就獨立方面的問題，是否
清晰則要依照下議院裁決。即魁北克省再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必
須得到聯邦政府的承認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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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諸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立法的例子(續三)

澳洲

➢《刑事法典法1995》防止及懲治叛逆(顛覆政權)、恐怖主義活
動及外國干預。

➢2018的《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及外國干預)法》 增強政府
應對外國干預、叛逆 (顛覆政權)、破壞活動及間諜活動等。

➢ 同年，澳洲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
要求游說者申報是否在為別國的政府服務，未有披露有關聯
繫者將面臨刑事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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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諸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立法的例子(續四)

西班牙

《西班牙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訂明：假如西班牙某自治區未
能承當憲法或法令賦予它的責任，或其行為對國家整體利益形
成嚴重損害，中央政府能夠採納全部必要手法，強制其遵守責
任，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西班牙政府在2017年引用該條法律收
回加泰羅尼亞區(Catalunya)自治權。

法國

為應對科西嘉島(Corsica)的獨立問題，2001年12月，法國憲法委
員會在相關法案中刪除了有關該島自治的條文，以進一步確定
科西嘉島是法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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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及條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簡稱：香港國安法

• 全國都有效

• 「四宗罪」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及外國

勢力和境外勢力的干預。

• 在2020年，人大常委會為香港立的

法律。針對當時的實况，因而包涵

了應對「恐怖活動」及「外國和境

外勢力干預」兩項。

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簡稱：國安條例

• 在香港有效

• 「七宗罪」包括：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以及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



75

香港特區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的過程

目的：禁止任何有損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及
      國家安全的行為。
過程：2003年特區政府立法失敗後，
      基本法被本地反對派及外來勢力
      妖魔化，以致歷屆特區政府都
      視之為畏途。

攬炒香港來遏制國家的發展: 
2012年  反國教運動獲勝
2014年  反對 8.31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2016年  旺角暴亂
2019年  黑暴
2020年  民主派初選

2019年  由於歷屆特區政府忽視國民教育，
被外來勢力和内部反對派煽動的部分青年，
形成黑暴，破壞社會安寧，令香港搖搖欲墜
，香港市民無法正常生活。

中央力挽狂瀾，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迅速立
法，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於2020年
7月1日在香港實施。

2024年，香港特區政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條
展開公眾諮詢，在此基礎上，向立法會提交
條例草案。經過審議及修改，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2024年3月23日，經行政長官簽署後，條例
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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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024年3月23日生效

目的：保障國家安全、居民權利、及
      符合法治原則 --- 

➢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

➢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基本權利
和自由；(基本法三十九條)

➢按法治原則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
安的行為和活動。

內容：

• 導言

• 叛國等罪行

• 叛亂和煽動等罪行

• 與國家秘密和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

•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包

括破壞電子系統和電腦等

• 境外勢力的干預危害國家安全

• 執法權力及訴訟程序

• 維護國家安全機制及相關保障

對其他法例的相關修訂

• 對其他法例的相應修訂。

(詳细資料請見下列網址：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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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分法例相應的修訂

✓ 《退休金利益條例》(第99章) - 定罪等後，
  退休金等利益，可予取消、暫停支付、或扣減
。

✓ 《社團條例》(第151章) - 包括取消註冊、禁止
  社團的運作、在特殊情況下進入的權力。

 
✓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 包括在特別

  情況下可拒絕被控人保釋、法庭可藉電視直播
  聯繫錄取在香港以外的人的證據、等。

✓ 《官方機密條例》(第521章) - 包括保安及情報
 資料-部門成員及獲知會人士、資料的保障、
 在海外作出的作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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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條例同西方國家國家安全法律的一些比較

78

罪名/最高刑罰 香港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叛國罪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死刑 終身監禁 終身監禁 死刑

煽動意圖
相關罪行

7-10年監禁 10年監禁 20年監禁 14年監禁 7年監禁 _

與國家秘密
相關罪行

5-10年監禁 10年監禁 14年-終身
監禁

5-10年監
禁

_

間諜活動罪 20年監禁 終身監禁 死刑、終
身監禁

14年監禁 終身監禁 _

破壞電腦或
電子系統罪

20年監禁 終身監禁 10年監禁 終身監禁 20年監禁

境外干預罪 10年成員
14年幹事
監禁

14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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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條例同西方國家國安法律的一些比較(續)

罪名/最高刑罰 香港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容許受禁組織在
處所內集會

7年監禁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15至25年
監禁

煽惑他人成為
受禁組織成員

7年監禁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15至25年
監禁

為受禁組織牟取
會費或援助

7年監禁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15至25年
監禁

妨害調查危害國家
安全的罪行

7年監禁 20年監禁

容許受禁組織在
處所內集會

7年監禁 14年監禁 10年監禁 15至25年
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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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一般市民照常返工、放假、購物、旅遊，如常地生活
。

•  兩條法例保障我們不受境外勢力的活動所騷擾，令不我們
      的正常生活得以持續。
•  不容許類似2019年的黑暴再次發生，打亂我們正常的生活，
      令我們在恐惶不安中生活。

• 一般市民沒有破壞國家安全的意圖，亦沒有犯罪動機。

西方國家的有關法律，比我們的嚴厲得多。香港移民去西

方國家的人，有受到影響嗎？



從痛苦經歷中獲取教訓

為何如此多的青年人?

▪ 被洗腦、響往殖民地統治

▪ 被誤導、唾棄自己的國家

▪ 被利用，破壞自己的家園

➢回歸後，特區政府重視經濟民生，但不重視國民教育。

➢引進通識教育，用意雖好，但設計及考核皆存問題，令師生疲於奔命。

➢選讀中史科學生只佔中學文憑史的百分之十左右，初中中史科在2020年末

    才成為獨立必修科。

➢2019年前，大部分香港青年人對中國不認識，甚至視之為落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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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時代直至中英聯聲明簽署，香港進入13年的過渡期前：

▪ 所有官立學校校長室都掛英女皇照片

▪ 戲院在開始播片前，奏英國國歌，放映女皇照片

其他國家，例如美國，兒童在幼兒園開始唱國歌，注目國旗，右手放到心口

；兒時養成的習慣，終生不變。

香港特區由2022年1月1日開始，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必

須於每個上課日升掛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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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痛苦經歷中獲取教訓(續一)



法律對在校國安教育的要求
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文

第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
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
的工作。

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
網路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
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
指導、監督和管理。

第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
學校、社會團體、媒體、
網絡等 開展國家安全
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
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
守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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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青年人的將來，必須有國民教育

➢國家弱，人民受苦

➢五千年文化源遠流長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驚世駭俗

➢治國目標，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青年應以史為鑑，開創未來

➢青年强，則國家强

➢吾等團結一心，則天下可行

84

➢無根的青年，如浮萍四處漂流

➢人云亦云，是非不分

➢只圖眼前享受，不知家國興衰

➢為博一時風光，失卻一生幸福

➢不珍惜所有，活在幻想中

➢善於責人，推卸責任

➢無反省之心，永遠無進步



如何教導我們的下一代
令他們能夠在瞬息万變中

為國為港建功立業

是廿一世紀給我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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